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111 年全校學生社團評選計畫 

一、依據：本校學生社團活動實施辦法第七條及學生社團評選要點辦理。 

二、宗旨：促進學生社團健全發展，強化社團活動教育功能並提昇活動品質。 

三、評選對象： 

(一)全校學生社團。 

(二)畢聯會、學生議會不參加評選。 

(三)學生會及各系、科學會得依評選項目參加社團評選。 

四、主辦單位：由課外活動組辦理，學生會協助會場場地佈置相關事宜。 

五、社團評選方式： 

    (一)第一階段書面資料審查：謹就書面資料是否齊備進行審查，不進行實質內容審查(序位

前 60%進入第二階段審查，如遇同分皆進入第二階段評選)。 

    (二)第二階段評審委員審查：社團成績包含平時評選與年度評選二部分。平時評選部分，由

課外活動組及學生會就「平時考核」及「校務支援」二項目評定成績 15%。年度評選部

分，由年度評選委員依據該年度「全國大專校院績優學生社團評選暨觀摩活動評分標

準表」項目及配分進行評選，評定成績佔評選成績 85﹪。 

六、年度評選日期： 

111 年 12 月 1、2 日(星期四、五)。 

七、年度評選作業時程： 

(一)第一階段(校內初審)：111 年 12 月 1 日(星期四)9 時至 12 時初審評選。 

(二)進入第二階段社團佈置：111 年 12 月 1 日(星期四)14 時至 21 時。 

(三)第二階段校外評審前製會議：12 月 2 日(星期五)上午 9時至 9時 30 分。 

(四)第二階段校外評審評選：12 月 2 日(星期五)上午 9時 30 分至 16 時，16 時至 17 時撤場。 

八、年度評選項目：依 111 年全國大專校院績優學生社團評選暨觀摩活動評分標準表，訂定評分  

                 區分表。 

九、奬勵及懲處： 

(一)奬勵：依學生社團評選辦法第八條。 

1.第一名：奬金 5,000 元整，奬狀 1紙。(以總成績高低評比) 

2.第二名：奬金 4,000 元整，奬狀 1紙。(以總成績高低評比) 

3.第三名：奬金 3,000 元整，奬狀 1紙。(以總成績高低評比) 

4.最佳社團管理奬 1名：奬金 2,000 元整，奬狀 1紙。 

(以組織運作、社團資料保存及財物管理等項加總後最高分，獲頒本奬項) 

5.最佳社團活動奬 1名：奬金 2,000 元整，奬狀 1紙。 

(以社團活動績效項目最高分，獲頒本奬項)) 



6.綜合性社團優良奬 1名：奬金 2,000 元整，奬狀 1紙。 

(學生會及各系、科學會總成績最高分，獲頒本奬項) 

7.已獲前 3名奬勵之社團不再重覆頒給第 4、5、6項奬勵，而由該項分數次高之社團遞

補之，依此類推。 

8.記功及嘉奬依學生社團評選要點第七條辦理。 

9.依總成績高低推薦 2個社團參加全國大專校院績優學生社團評選暨觀摩活動，惟須為

不同性質之社團，且連續 2年（109 及 110）榮獲全國大專校院績優學生社團評選特優

獎之社團暫勿再行遴薦，而由總成績次高之社團遞補之。（全校性自治組織由教育部青

年發展署另統籌規劃辦理相關評選及觀摩活動） 

(二)懲處： 

1.各社團需於規定時間內將攤位佈置完成，評選當日一律不得進行場地佈置，未依規定

完成佈置之社團，扣減總成績 2分。 

2.評選結束後未收拾之社團，均扣減總成績 2分。 

3.未參加評選之社團，明年度課外組經費補助將予以刪減。 

十、防疫措施： 

(一) 室內人數控制於 80 人以下：中正廳室內空間，維持並控制人數在 80 人以下，含所有

工作人員、學務處課外組人員、參加評鑑之台北及桃園社團/系科學生、校外評審。 

(二) 噴酒精及量測體溫：所有佈置會場時，桌椅皆會請工作人員噴灑酒精消毒、進入會場，

一律量測體溫、噴酒精才可入內。 

(三) 保持參加者之間的距離：室內間隔距離，一桌一人，桌與桌的走道間隔 2.3 公尺，共

有 48 桌，參加者為固定座位。 

(四) 活動期間落實手部衛生及配戴口罩。 

(五) 保持活動空間之通風換氣：開門、開窗，保持空氣流通。 

十一、本計畫奉校長核定後辦理。 


